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我们作为广东德美

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7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在审阅文件及对事项进行充分核实后，基于独

立判断立场，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石碧先生、张宏斌先生、徐滨先生对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事项，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并认可相关交易。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黄冠雄先生回避表决，上述

交易公平、公正、公开。公司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符合公司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依托基金

合伙人的专业团队优势、项目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积极寻找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在

获取财务收益的同时，间接投资培育优质项目，提高公司新项目的开发和投资能力，提升公

司综合竞争能力。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侵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5,000 万人民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德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投资基金的普通合伙

人之一并以货币出资 100 万人民币，与关联方佛山市顺德区德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非

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投资基金。 

二、关于公司向关联方顺德农商行申请授信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石碧先生、张宏斌先生、徐滨先生对公司向关联方顺德农商行申请授信的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并认可相关交易。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顺德农商行是顺德最优秀的商业银行之一，能提供丰富的业务组合

和完善的服务及网络。公司向顺德农商行申请授信，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所需资

金。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黄冠雄先生回避表决，上述交易公平、公正、公

开，有利于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

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



 

定。同意公司向顺德农商行申请总额为 35,000万元的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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